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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20,000,000股剔除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股份 3,356,120股后的 416,643,8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8元（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新巨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徐雅卉

新泰市小协镇开发区
010-8444 7877
010-8444 7866

ir@newjfpack.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钱宇鑫

新泰市小协镇开发区
010-8444 7877
010-8444 7866

ir@newjfpack.com

30129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①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无菌包装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秉持着“好的包装 保护未来”的品牌主张，

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规模化生产无菌包装的本土企业之一。公司与下游知名
液态奶和非碳酸软饮料生产商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主要客户有伊利、新希望、夏进乳业、妙可
蓝多、三元食品、越秀辉山、欧亚乳业、庄园牧场等国内知名液态奶生产商和王老吉、椰树、加多宝、维
维集团等知名非碳酸软饮料生产商。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加工设备、按照国际标准配置和设计的工
厂和完整的液体食品无菌包装生产线，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无菌包装产品，在业内享有良好的
市场声誉。

②主要产品
公司生产的无菌包装在下游食品、饮料生产商的生产场所用于灌装食品或饮料。无菌包装根据

下游客户送料灌装设备的样式不同，分为辊型和胚型。公司现有主要产品属于辊型无菌包装。
根据无菌包装最终灌装的内部饮品的不同，公司的产品分为用于液态奶和非碳酸软饮料两大类

别。根据灌装成型后的产品外观的不同，公司的产品可分为“砖包”、“枕包”和“钻包”：
i新巨丰无菌砖包

ii新巨丰无菌枕包

iii新巨丰无菌钻包

（2）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
2024年全球消费者对液态奶、非碳酸软饮料的消费需求保持稳定增长，驱动全球无菌包装市场规

模稳中有增。分区域来看，欧洲、北美等成熟市场近年来保持恢复性增长，亚太部分地区、拉丁美洲等
新兴市场得益于地区经济增长、饮食结构与消费习惯的改变，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全球
无菌包装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2024年我国无菌包装市场面临一定压力，主要受下游液态奶市场规模收窄影响，其中在液态奶市
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常温奶品类销售占比略有下降。长期来看，伴随经济恢复和政府通过一系列促
消费政策，如减税降费、发放消费券等激发消费者的消费热情，促进消费力逐渐提升，消费者对中高端
常温奶的需求依然稳定存在，此外常温奶具有便于销售与推广、减轻对冷链物流的依赖、可满足各地
市场多元需求的基础优势，未来需求增长将推动常温奶销售逐步恢复，从而为无菌包装市场带来新的
机遇。除了液态奶领域，无菌包装还应用在非碳酸软饮料中，包括果汁、茶饮、功能饮料、植物基饮品
等，无菌包装技术能够保护产品的营养成分和口感，同时避免添加防腐剂，这与消费者对天然、健康食
品的需求高度契合，2024年非碳酸软饮料市场稳健增长，催生对无菌包装的需求趋势向好。

（3）政策环境与国产化进程
无菌包装属于政府鼓励产品，为推动行业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无菌包装属于鼓励类中的“真空镀铝、喷镀氧化硅、聚乙烯醇（PVA）
涂布型薄膜、功能性聚酯（PET）薄膜、无溶剂复合或热复合节能低碳聚丙烯薄膜、定向聚苯乙烯（OPS）
薄膜及纸塑基多层复合等新型包装材料”。《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第40条中包含“无菌
液态食品包装材料的开发、生产”，鼓励外商投资液态食品无菌包装。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反垄断
法》的修改，促进了我国无菌包装市场公平竞争。

20世纪80年代，无菌包装技术引入中国，利乐公司、SIG等外资企业一度占据90%以上市场份额，
设备与包材捆绑销售模式压制国内企业。随着我国无菌包装行业崛起、外资巨头利乐公司的专利到
期、国际市场包材价格普遍高于国内等原因，以及整个无菌包装行业技术趋于完善的大势，内资企业
通过提供高质量产品、发力研发、提供高效售后服务，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与外资巨头差距进一步缩
小。

（4）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在辊式无菌包装行业深耕十余年，拥有先进的生产加工设备、按照国际标准配置和设计的工

厂和完整的液体食品无菌包装生产线，已形成了技术壁垒和核心竞争力，市场份额逐年提升。根据益
普索出具的研究报告，2024年公司占中国无菌包装市场销售量的比例约为10.5%，占中国液态奶市场
无菌包装供应商销售量市场份额约为13.4%。在我国无菌包装市场整体承压的背景下，公司在无菌
包装销售量市场份额及液态奶市场无菌包装销售量份额仍保持稳健态势。未来在国产替代与增量消
费的双轮驱动下，无菌包装将长期陪伴乳品大消费市场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公司作为内资无菌包装龙
头企业、“中国包装联合会理事单位”和“中国奶业协会团体会员”，市场渗透率也有望得到进一步提
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24年末3,580,189,321.92
2,640,902,989.61

2024年1,706,242,549.45
183,848,925.50

157,154,600.46

641,806,209.71
0.440.44

2023年末3,132,845,672.74
2,226,292,526.28

2023年1,737,388,779.49
170,188,672.53

164,030,368.57

212,285,360.05
0.410.41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14.28%
18.62%

本年比上年增减-1.79%
8.03%

-4.19%

202.33%
7.32%7.32%

2022年末2,874,611,893.48
2,370,467,383.42

2022年1,607,967,046.25
169,522,792.62

136,761,207.00

-31,277,474.53
0.45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97% 6.96% 1.01% 10.7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437,161,393.08
52,526,403.16

43,837,157.34

218,379,272.60

第二季度385,810,679.19
33,426,459.83

32,251,465.17

160,285,457.32

第三季度426,143,279.55
38,773,499.56

35,536,739.82

-69,414,882.24

第四季度457,127,197.63
59,122,562.95

45,529,238.13

332,556,362.0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北 京 京 巨 丰
能 源 控 制 设
备有限公司BLACK RIV⁃

ER FOOD 2
PTE. LTD.

青 岛 海 丝 创
新 股 权 投 资
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北 京 厚 生 投
资 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苏州厚
齐 股 权 投 资
中心（有限合

伙）
上 海 晟 莱 鑫
管 理 咨 询 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内 蒙 古 伊 利
实 业 集 团 股
份有限公司

深 圳 市 领 信
基 石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
圳 市 领 誉 基
石 股 权 投 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青 岛 清 晨 资
本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青 岛
宏 基 鼎 泰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福 建 国 力 民
生 科 技 发 展

有限公司

16,540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2.56%

12.09%

10.41%

8.72%

7.65%

4.08%

2.45%

1.72%

1.38%

14,760

持股数量

94,764,543.00

50,793,618.00

43,733,107.00

36,623,900.00

32,110,081.00

17,136,000.00

10,270,339.00

7,204,653.00

5,794,372.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94,764,543.00

0.00

0.00

0.00

32,110,081.00

17,136,00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滨 州 华 建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业（有限合

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34%

上述股东中，北京京巨丰的股东为袁训军、郭晓红夫妇，二人分别持有北京京巨丰50.00%的
股权，通过北京京巨丰间接持有公司22.56%的股权；袁训军为公司股东上海晟莱鑫、珠海聚
丰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上海晟莱鑫间接持有公司1.61%的股权、通过珠海聚丰瑞间接
持有公司 0.25%的股权。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5,634,531.00 0.00 不适用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景丰控股向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纷美包装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通过自愿

有条件全面要约及/或通过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形式现金收购纷美包装已发行股份（要约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有的股份除外）。

2024年5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及提供担保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5月27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申请银行贷款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 5月 30日，公司披露了《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3）。

2024年6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新巨丰科技包
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分析假
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分析方法与估值分析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分析结论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
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影响的情况及采取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6月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6月13日，公司披露了《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对山东新巨丰科技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等相关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6月2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披露
的相关公告。

2024年10月10日、2024年11月19日、2024年12月11日、2024年12月20日、2024年12月24日、
2025年1月21日、2025年2月5日、2025年2月18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5）、《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5）、《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97）、《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2）、《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8）、《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2025年2月28日，公司披露了《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购买实施完成的
公告》《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关于重大资产购买相关方
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司本次交易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证券代码：301408 证券简称：华人健康 公告编号：2025-011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为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00,01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华人健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李梅

合肥市包河工业区上海路
18号

0551-63677610
0551-62862668
zqb@hrjkjt.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黄莲莲

合肥市包河工业区上海路
18号

0551-63677610
0551-62862668
zqb@hrjkjt.com

301408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系行业内集医药零售、医药代理及终端集采、研发生产四位一体，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科技

型、生态型企业。公司同时具备向上游医药制造产业及下游终端健康服务的垂直整合能力，形成“双
向发力、全链共生”的产业协同效应。

公司聚焦以医药终端为核心战略锚点，通过产品矩阵、终端网络双向发力，依托药店商学院、数智
研究院、药物研究院三大引擎，打造了零售终端网络、医药代理、终端集采、研发生产四位一体的医药
健康产业生态闭环，实现从传统零售向新零售数字化跃迁，从产品代理向全价值链医药生态的跃迁。

公司主要从事医药零售、代理及终端集采业务，属于医药流通行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属于F门类“批发和零售业”，其中，医药代理及终端集采业务板块属
于51大类“批发业”下的515中类“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医药零售业务板块属于52大类“零售业”下
的525中类“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
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F），其中医药批发板块属于细分行业“批发业”（F51）；医药零
售板块属于细分行业“零售业”（F52）。2023年，公司通过收购神华药业，进军医药研发生产业务，形成四位一体的业务生态架构。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医药工业生产板块所处行业属于C门类27大类“医药制
造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
业”（C27）。

（二）行业发展概述1、医药行业周期换挡，结构性增长特征凸显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国家持续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重点培育医药领域新质生产力，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坚持稳中求进总
基调，发布了一系列行业政策，促进医药行业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健康中国2030”战略与医保支付改革双向驱动行业发展。2024年，医药行业呈现“总量承压、结
构升级”特征。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医药三大终端六大市场，药品销售额预测达18,638
亿元，同比下滑1.2%。从实现药品销售的三大终端的销售额分布来看，2024年公立医院终端市场份
额最大，占比为59.8%；零售药店终端市场份额为30.8%，比2023年增加1.5个百分点；公立基层医疗终
端市场份额为9.4%，与2023年持平。

在医保控费、集采等市场大环境下，医药行业增速有所放缓，形成结构性分化，医药健康行业正处
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传统渠道增速普遍承压，实体药店与B2C平台均
面临客流量增长趋缓的挑战。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与国民健康意识提升，慢病管理、院外市场
及创新疗法等领域持续释放增长潜力。政策层面持续推进医药分家、处方外流等改革措施，驱动零售
终端向专业化服务转型，行业集中度提升趋势明显，具备全渠道运营能力与合规化体系的企业将获得
更大发展空间，对满足消费者健康需求、专业服务能力强且合规经营的医药企业长期利好趋势不变，
合规化、专业化企业竞争优势凸显。2、银发经济重塑市场格局，慢病生态建设提速

人口结构拐点催生万亿级健康消费需求市场。根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3年度国家老龄
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3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全国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676万人，占总人口的 15.4%。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于我国人口出生
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未来人口结构中老年人所占比例将继续升高。老年人对于药品及保健用品的
需求量较大，同时受生活节奏、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慢性病患者的数量将呈上升趋势，医药健
康需求将进一步增加。2024年1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提出发展银发
经济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重要举措，并重点针对4个方面提出26项举措，《意见》提出要
扩大中医药在养生保健领域的应用，发展老年病、慢性病防治等中医药服务等，将有力促进中医药市
场的发展。中医药在老年健康服务中的应用场景加速拓展，带动防治结合的一体化服务模式兴起。3、创新研发成为医药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核心动力2024年，医药行业的创新研发继续作为推动医药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根据《“十四五”医
药工业发展规划》的解读，我国医药工业产业创新取得新突破，整体发展水平跃上新台阶。迈入“创新
驱动”与“政策红利”双轮共振的新周期，2024年，我国新药上市步伐持续加快，中国创新药正在不断实
现新突破。

在政策层面，2024年国常会审议通过《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进一步促进创新药行业
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从多个环节支持创新药产业链发展，彰显创新药重要发展地位。同时，国家
药监局组织制定了《中药标准管理专门规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激发中药创新药动力。4、数字基建重构产业生态，智慧供应链价值凸显

2024年，医药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提
升，同时增强供应保障能力。此外，数字化手段还被广泛应用于优化库存管理水平，并显著提高了药
店的运营效率。国家商务部《关于“十四五”时期促进药品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以数
字化、智能化、集约化、国际化为发展方向，到 2025年要建成创新引领、科技赋能、覆盖城乡、布局均
衡、协同发展、安全便利的现代药品流通体系。支持药品批发企业完善城乡供应网络，增强综合服务
能力；零售药店经营能力持续提升，更好满足人民健康需求；医药物流信息化技术加速应用，智慧医药
供应链逐步健全。医药电商在规范管理基础上呈现特色化、多样化发展的特征。

流通企业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实现采购、库存、物流的全流程优化，零售终端借助智能工具强化
用户画像与精准服务能力。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双重驱动下，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型服务体系
加速成型，技术赋能带来的降本增效成果逐步显现。5、专业化服务模式崛起，终端赋能价值深化CSO市场呈现专业化发展趋势。在行业集中度提升过程中，专业化的CSO服务与终端赋能体系
成为破局的关键因素。针对药店终端的运营痛点，通过品牌运营、技术输出与供应链整合构建深度合
作关系，帮助中小型药店提升品类管理、患者服务等核心能力。随着院外市场重要性持续提升，具备
全域营销能力和终端服务网络的企业将更好把握处方外流的机遇。2024年以来，随着医药零售终端的增速放缓，竞争更加激烈，越来越多药店终端重视与品牌运营
企业的深度合作，并且以零售技术输出为代表的赋能模式受到行业好评。6、终端集采服务纵深发展，互联网赋能提升效率

国家商务部《关于“十四五”时期促进药品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健全
药品批发企业完善城乡供应网络，增强综合服务能力；零售药店经营能力持续提升，更好满足人民健
康需求的要求。终端集采业务的主要目标客户为单体药店或小型连锁药店，是医药零售行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一线城市较少，主要集中于二三级城市及以下地区。单体药店或小型连锁药店由于体量
小，与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不足，往往采购成本较高、利润空间较低，甚至存在一些医药品种无法购
进的情况，经营和服务水平能力有限。终端集采业务提供一站式配送等服务，可以提升该类药店市场
竞争力和运营能力。

终端集采呈现“区域深耕+品类扩展”特征。虽然近年来我国零售药店连锁化率逐步攀升，大中型
医药零售连锁药店兼并重组步伐加快，但单体药店及小型连锁药店仍占较大比例。该类药店通常已
在当地建立彼此信任的熟人圈，长期的慢性病顾客是其稳定的客户源，具有一定的经营成本优势。同
时，在医院处方外流的大趋势下，位于医院附近的单体药店及小型连锁药店能够承接部分外流处方，
产生业务增量，仍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同时以B2B为代表的互联网模式，逐渐得到普及，受到集采
目标药店的欢迎，极大地加快药品的流转速度和效率。7、政策监管系统升级，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2024年医药监管呈现“全链条、穿透式”特点。相关部门持续推动价格监测覆盖至零售终端，医药
监管呈现全链条穿透式管理特征，在强化网络销售合规性、价格监测的同时，通过医保支付改革为创
新产品开辟市场通道。政策环境倒逼企业加速构建覆盖研发、生产、流通的合规管理体系，推动行业
走向规范发展新阶段。在此背景下，提前完成标准化建设且具备持续改进能力的企业更具发展韧性。2025年1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7年，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法律法规制度更加完善，监管体系、监管机制、监管
方式更好适应医药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审评审批质量效率明显提升，全生
命周期监管显著加强，质量安全水平全面提高，建成与医药创新和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到2035年，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有效、可及得到充分保障，医药产业具有更强的创新创造力和全球竞
争力，基本实现监管现代化。8、公司所在医药零售行业发展概况

（1）医药零售行业增速放缓，网上药店规模增速较快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医药三大终端六大市场，药品销售额预测达18,638亿元，同比

下滑1.2%。受人口、经济大环境及门诊共济等医疗改革影响，零售终端药品销售规模增速持续放缓。2013—2024年中国零售终端（实体药店+网上药店）药品销售规模

图片来源：米内零售观察2024年网上药店药品规模为758亿元，较2023年增长14.4%，优于线下实体药店药品增速，但与2023年相比，其增速也腰斩过半。从终端渠道占比来看，2024年，线下实体药店（含O2O）药品销售规
模占比 86.8%，网上药店药品规模占 13.2%，网上药店的市场贡献度较 2023年增加了 1.2个百分点。2024年中国实体药店市场零售规模（药品+非药）达6,119亿元，较2023年同期下降了1.8%，这与人口
减少、实体药店客单及客品数减少、医保个账改革、消费者有更多的购买渠道选择等有密切联系。

（2）行业集中度仍在不断提升，头部连锁竞争优势不断显现
根据国家商务部发布《关于“十四五”时期促进药品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培育形成5-10家超五百亿元的专业化、多元化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零售百强企业年销售

额占药品零售市场总额65%以上；药品零售连锁率接近70%”的目标，鼓励医药零售行业头部企业快
速做大做强，未来行业集中度有望持续提升。2024年以来，国家“医保、医疗、医药”改革持续深入，关于医药改革、基本医疗保险、医保个账和门
诊统筹系列政策的落地实施，以及医保合规监管持续加强，行业价格专项治理、四同比价系统上线、线
上医保结算等政策，都将有力地推动和提升行业集中度和连锁化率，在监管趋严、价格透明度提高的
趋势下，合规运营、精细管理、选品和服务能力更强的大型连锁药店将进一步凸显优势，市场集中度有
望加速提升。而龙头医药连锁药店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丰富的产品矩阵、数字化赋能的合规管理等
经营优势，有望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同时，随着医保门诊统筹政策的推进，合规性更强的龙头连
锁药店获得了更多的门诊统筹资质，客流也进一步向大型连锁药店集中，对满足消费者健康需求、专
业服务能力强且合规经营的大型头部连锁医药零售企业长期利好的趋势不变。

（3）医保定点药店率稳步提升，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长期利好
根据《“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规划，到2025年，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基本完成待遇

保障、筹资运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等重要机制和医药服务供给、医保管理服务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任
务，医疗保障政策规范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便捷化、改革协同化程度明显提升。尽管不同区域医保定
点政策具有颇多差异，但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合格即予准入的协议制成为趋势，医保定点药店的数
量及占比持续提高。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于2023年2月15日发布了《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
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的通知》（医保办发〔2023〕4号文），根据文件要求，鼓励符合条件的定点零
售药店自愿申请开通门诊统筹服务，为参保人员提供门诊统筹用药保障。未来医保参保人员可以凭
定点医药机构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医保目录内药品，发生的费用可由统筹基金按规定支付。

医保账户改革转向“按病分配”加强共济性，医保资金更多流向看病购药需求大的人群，提高了流
动性。医保账户改革前，参保人个人缴纳医保的全部以及单位缴费的部分被划入医保个人账户，医院
门诊就医或药店购药的花费只能由个人账户支付。改革后，参保人单位缴费的部分被划入统筹医保
基金，同时统筹医保基金的报销范围扩大，囊括了门诊报销、住院报销和药店购药报销。医保账户改
革实质是就医保障模式的转变，医保基金“按人分配”模式已转向“按病分配”。零售药店销售便利性
将更加突显，处方外流有望得到进一步推进，零售市场份额会得到进一步扩大。

（4）药店数智化进阶驱动全链条效率革命发展与线上线下服务融合
随着AI技术应用从前端营销向后端供应链渗透，药店经营能力持续提升。国家医保谈判药品

“双通道”管理机制的完善和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等政策的实施，零售药店不断提升对接医保
信息平台、电子处方流转平台等信息化建设水平，健全药品储存和配送体系，配备专业人才对患者开
展合理用药指导，零售药店在加快向数智化、专业化转型。同时，零售连锁企业加强医药电商业务拓
展，利用互联网平台扩大药店服务内容和辐射半径，线上线下服务进一步融合,线上药品销售市场规
模不断增长。9、医药制造业复苏缓慢，生物药领域发展前景广阔2024年公司所在医药制造业增长缓慢，2024年1-11月医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低
于工业整体，也低于汽车、计算机等其他行业。营业收入逐月改善，但利润水平持续下滑。2024年1-11月,医药制造业累计营业收入22,633.7亿元，与上年同期持平；累计营业利润3,068.8亿元，同比下滑2.2%；累计利润总额3,050.7亿元，同比下滑2.7%。受集采扩面、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部分医药产品
价格持续走低。

在医药制造业复苏缓慢的同时，生物制药板块保持快速增长、前景广阔。国家层面的政策汇总显
示，国务院、发改委、药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陆续印发了支持性政策，内容覆盖了生物制药的
发展方向、研发生产规范及新技术等方面。特别是《“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和《“十四五”生物经
济发展规划》的发布，为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定位。

（三）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和竞争优势
公司系行业内集医药零售、医药代理及终端集采、研发生产四位一体，全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科技

型、生态型企业。公司以“华人健康、健康华人”为使命，用科技、智慧和文化的力量，赋能医药生态。
通过口碑服务、专业赋能、技术创新、品牌打造、优质产品，在医药零售、医药代理、终端集采、研发生产
都具备一定的影响力。2022年、2023年、2024年公司连续三年被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安徽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评为安徽省民营企业服务业百强企业，华人健康2024年度位居第46位。公司开创产
品+赋能营销模式，是行业最早提出CSO品牌直供模式企业之一，是医药OEM代理营销领域的开拓者
和领先品牌。旗下终端赋能品牌-华人健康商学院，长期为医药零售行业培养专业人才、贡献药店智
慧。其一年一度主办的“锐思会”等成为行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盛会之一，为推动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医药零售板块，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直营门店1,774家，覆盖安徽、江苏、浙江等市场，从安
徽省最大的医药零售连锁企业，逐渐成长为长三角区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局部市场领先的零售品牌。2024年上半年米内网公布的全国零售连锁直营连锁排名、综合实力排名中分别是16、17名，在《中国
药店》杂志社公布的2024-2025年度中国药店价值榜及直营连锁100强中排名第19位、12位，品牌影
响力持续提升。

在医药研发生产领域，神华药业是国内最早的真菌药物以及黄原胶生产研发基地，长期致力于真
菌药用和保健功能的开发与研究，是专业从事真菌生物发酵制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的现代医药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神华维康及其他诸多品牌，其脑心舒口服液、胃乐舒口服液等在
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公司获评“2024江苏省智能制造车间”“2024江苏省五星上云企业”等荣誉。

在终端集采领域，汇达药业开创了“前店后厂、资源共享的一站式赋能模式”，聚焦更基层的县乡
市场小微客户，通过系统链接服务和专业赋能以及“全方”系列共建品牌商品，助力客户业绩提升和规
范发展，深受市场的好评。

在科技创新方面，子公司江苏神华药业有限公司、合肥捷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正药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均先后获批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24年末4,828,108,351.67
2,005,289,910.33

2024年4,531,692,295.23
137,699,528.81

129,048,863.19

571,758,266.40
0.340.34
6.96%

2023年末4,611,697,919.65
1,943,533,127.04

2023年3,797,160,297.68
114,667,584.92

105,941,242.03

131,373,207.72
0.290.29
6.59%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4.69%
3.18%

本年比上年增减19.34%
20.09%

21.81%

335.22%
17.24%17.24%
0.37%

2022年末2,576,184,947.30
947,278,655.70

2022年3,262,425,075.52
160,776,075.61

151,115,840.57

173,836,654.15
0.470.47

18.5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1,104,366,687.97
47,772,301.04

45,535,964.51

157,539,855.26

第二季度1,063,050,677.02
25,197,537.26

24,821,894.69

241,391,470.23

第三季度1,101,865,551.67
34,959,769.18

29,860,045.16

-5,095,868.61

第四季度1,262,409,378.57
29,769,921.33

28,830,958.83

177,922,809.5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R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何家乐

16,410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50.12%

17,951

持股数量

200,493,326.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200,493,326.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51,000,000.00

0

阿 里 健 康
科 技（ 中
国）有限公

司

何家伦

华 泰 紫 金
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南 京
华 泰 大 健
康 一 号 股
权 投 资 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苏 州 赛 富
璞 鑫 医 疗
健 康 产 业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宁 波 梅 山
保 税 港 区
胜 凡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黄 山 赛 富
旅 游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基金（有限

合伙）
宁 波 梅 山
保 税 港 区
福 曼 医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限合

伙）
合 肥 康 凡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合 肥 时 达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7.35%

6.89%

4.07%

4.02%

2.06%

1.76%

1.73%

1.01%

0.89%

何家乐与何家伦系兄弟关系，何家乐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胜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福曼医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康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
时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赛富璞鑫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与黄山赛富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系同一控制下企业。除上述关联关

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29,412,073.00

27,572,335.00

16,264,189.00

16,098,366.00

8,221,509.00

7,053,701.00

6,923,376.00

4,056,665.00

3,570,136.00

0.00

27,572,335.00

0.00

0.00

8,221,509.00

0.00

6,923,376.00

4,056,665.00

3,570,136.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570,00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1578 证券简称：辰奕智能 公告编号：2025-004
广东辰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2,400,0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3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辰奕智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唐成富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东升村东升中
路 10 号

0752-5859525
0752-5859599
IR@seneasy.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陈裕平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东升村东升中
路 10 号

0752-5859525
0752-5859599
IR@seneasy.com

301578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智能遥控器和智能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产品原型设

计、电子电路设计、嵌入式软件和硬件开发集成为一体的智能遥控器综合解决方案，产品主要应用于

家电及智能家居行业。

2、主要产品

公司产品分为智能遥控器和智能产品并以智能遥控器为主，智能遥控器产品主要为红外遥控器

和无线遥控器产品。

（1）智能遥控器

从传输方式上，包括红外传输、无线传输系列产品。

从产品功能上，包括单功能型、万能型、学习型、蓝牙、无线433、无线2.4G等系列产品，公司部分

产品实例及简介如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472,249,009.63
935,377,936.02

2024年
873,455,289.29
47,213,660.04
44,880,318.44
70,869,765.290.760.765.09%

2023年末
1,343,974,774.26
918,150,728.92

2023年
720,139,947.86
90,619,977.89
90,651,763.74
158,101,031.011.941.9425.95%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9.54%
1.88%

本年比上年增减
21.29%
-47.90%
-50.49%
-55.17%-60.82%-60.82%-20.86%

2022年末
543,132,535.10
300,627,746.62

2022年
744,775,506.66
88,643,490.32
96,906,159.90
134,176,793.031.891.8934.5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178,997,109.9014,018,541.66
13,351,593.49
17,027,314.64

第二季度223,696,168.379,579,792.01
9,389,999.85
401,498.82

第三季度215,890,906.869,144,834.43
8,162,313.45
38,135,606.91

第四季度254,871,104.1614,470,491.94
13,976,411.65
15,305,344.9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胡卫清
惠州市辰奕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惠州市盛思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惠州市众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深圳市深大龙岗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深圳市荔园新控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严萍
范勤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司MORGANSTANL EY ＆ CO. IN⁃
TERNATIONAL PLC.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9,807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胡卫清在惠州市辰奕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惠州市盛思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和惠州市众
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卫清通过辰奕投资、盛思投资、众创投资
间接持有公司758.42万股股份，系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或一致行动关系。

9,699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40.92%
15.00%
11.25%
4.27%

3.56%

0.49%
0.19%0.17%0.16%
0.14%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持股数量

25,535,250
9,360,000
7,020,000
2,661,750

2,223,000

305,185
120,000105,79897,288
88,988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5,535,250
9,360,000
7,020,000
2,661,750

0

0
000
0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0
0
0
0

0

0
00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年度报告》。


